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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—玉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填埋场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1 年 4 月 21 日，玉门恒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《玉门市环

境综合整治—玉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

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、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（表）和审批

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 

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—玉门恒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设计单位

—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环境监理单位—永明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、施工单位—江西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单

位—甘肃华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—兰州洁华环境评价

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共计 10 人组成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会前部分与会人员对该项目整体情况进行了实地踏勘，检查了工程建设和

运营情况；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以及兰州洁华环境评

价咨询有限公司对验收监测报告的介绍，验收工作组经过认真、充分讨论，

形成如下验收工作组意见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—玉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项目

位于园区管委会东北方向约 2 公里，215 省道以北、东清路以东荒滩。目

前项目仅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内容，本次验收为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

作。 

一期工程总占地面积 98990m2，一期工程总库容为 60 万 m3，有效库容

为 51 万 m3，服务年限约为 10 年。平均日处理第Ⅱ类一般工业固废 280t/d。

一期工程库区呈长方形库区，一期工程库区长约 340 米，宽约 140 米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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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内容包括一期填埋库区的整平、防渗、渗滤液收集导排等；进场道路、

管理区、一期工程配套的渗滤液收集池及防洪工程等配套工程。 

渗滤液调节池设在贮存场的南侧下游，渗滤液调节池容积均为2000m3。

管理区集中布置贮存场东南侧约 500m 的地方，内设综合办公用房、计量

传达室、机修间室、车库及库房、消防水池等；贮存场库底防渗结构从下

至上依次为：基础层：压实土层；膜下保护层：500mm 粘土，渗透系数

K≤1.0×10-7cm/s；膜防渗层：1.5mm 厚 HDPE 土工膜；膜上保护层：600g/m2

土工布；渗沥液导流层：300mm 卵石，粒径 φ20-60mm；反滤层：200g/m2

土工滤网。库区侧壁及坝内坡、拦渣坝防渗层结构从里至外依次为：库区

侧壁坝内坡、拦渣坝内坡整平、5000g/m2GCL（渗透系数不大于 5×10-11m/s）、

铺设 HDPE 膜(1.5mm)层、600g/m2 土工布、1200g/m2 三维复合排水网；实

际建设渗滤液的收集系统包括：导流层、卵石盲沟、渗滤液收集管等。

工业固废转运工艺为工业固废由转运车辆运送进入贮存场，称重计量后进

入贮存库区作业分区作业单元，在管理人员指挥下，进行卸料一摊铺一压

实，最终完成贮存作业；贮存场渗沥液通过渗沥液导排系统进入渗滤液调

节池，渗滤液存贮在渗滤液暂存池，由吸污车运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

理。 

2、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

2019 年 1 月，玉门建材化工工业区管委会委托兰州洁华环境评价咨询

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编制了《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

—玉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；2019

年 3 月酒泉市生态环境局以酒环发【2019】291 号文件对该项目环评做出

了批复。在施工期由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环境监理。 

受玉门恒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，兰州洁华环境评价咨询有

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对项目环保设施配套建设情况等进行现场踏勘，查阅

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，并委托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

月对项目无组织废气、厂界噪声及地下水等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，依据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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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结果，由兰州洁华环境评价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保验

收监测报告。 

2021 年 1 月 18 日取得项目一期工程排污许可证（证书编号：

91620981MA7492UF1M001V）。 

3、投资情况 

项目环评阶段工程总投资 9469.23 万元，环保投资估算为 201 万元，

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2.12%。初步设计阶段一期工程概算总投资 3735.63 万

元。验收阶段一期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为 4486.26 万元，实际环保总投资

145 万元，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3.23%。 

4、验收范围 

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2020 年 10 月建设完成一期工程,2021

年 1 月投入试运行。本次验收为一期工程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 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 

与本项目环评、环评批复对比，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发生如下变更： 

（1）项目建设单位由环评阶段及初步设计阶段的“玉门建材化工工业

区管委会”变更为“玉门恒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”，玉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《关于对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—玉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

项目变更法人的批复》（玉发改审批【2020】247 号），同意项目法人变更； 

（2）初步设计时进一步调研了收纳范围内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，较环

评时缩小，因此一期工程服务年限由环评阶段 3年变更为初步设计的 10年； 

（3）工程投资环评阶段未分期列出，一期工程初设总投资 3735.63 万

元，实际完成总投资 4486.26 万元； 

（4）雨污水收集系统环评阶段未分期列出，实际建设内容与初步设计

阶段一致； 

（5）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由环评阶段的“渗滤液经收集池收集后送入

渗滤液处理系统，处理后用于场边绿化带绿化用水和填埋洒水抑尘用水”，

实际建设过程变更为初步设计阶段的“通过渗滤液收集管进入渗滤液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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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，沉淀后渗滤液存贮在渗滤液暂存池，由吸污车运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

行处理。”建设单位已与玉门东镇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玉门市捷安水务有限

公司签订了渗滤液委托处理协议，同意接收。现状运行时间较短，未产生

渗滤液，后期运营过程中产生渗滤液按照协议进行处理； 

（6）管理用房及车库建筑面积与环评阶段不一致，与初步设计一致； 

（7）进场道路环评阶段未分期列出，实际建设长度与初步设计一致； 

（8）渗滤液收集池由环评阶段 2200m3 变更为实际建成渗沥液调节池

容积为 2000m3，与一期工程初步设计一致，能够满足渗滤液收集要求。 

（9）渗滤液收集池剩余污泥处置方式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。项目运

行时间较短，现状未产生渗滤液，未产生剩余污泥。本次验收要求运行过

程中产生剩余污泥，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属性鉴定，根据属性鉴定结

果确定处理处置方式。 

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（环

办[2015]52 号）》和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

评函【2020】688 号），以上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1、废水处理 

⑴贮存场渗沥液 

贮存场渗沥液通过渗沥液导排系统进入渗滤液调节池，通过渗滤液收

集管进入渗滤液收集池，沉淀后渗滤液存贮在渗滤液暂存池，由吸污车运

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。贮存场作业过程中采取分区作业，并在库区

底部渗沥液导流层中设置导流花管，渗滤液导流至一期工程建设的 1 座渗

沥液调节池容积为 2000m3。 

库区周围设置独立的洪、雨水截排系统。沿填埋场围坝坝顶设置坝顶

截洪渠，截洪渠在东南侧汇合后顺坝坡排下自然排放 

⑵管理区生活污水 

管理区生活污水用于泼洒抑尘，项目场区设防渗旱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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⑶管理区雨水 

管理区内的屋面及地面、道路雨水采用有组织的排水，经漫流进入道

路边沟内。 

2、地下水污染防渗措施 

贮存场库底防渗：贮存场库底单层衬里防渗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：①

场区底部整平夯实、②铺设 500mm 厚粘土保护层（渗透系数不大于

1×10-7m/s）、③铺设 HDPE 膜(1.5mm)层、④铺设 600g/m2 土工布、⑤铺设

300mm 厚的卵石渗滤液导流层（Φ20～60mm）、⑥200g/m2的土工布一层。 

贮存场边坡、围坝防渗：存场库区边坡、围坝内坡单层衬里防渗结构

从里至外依次为：①库区侧壁坝内坡、拦渣坝内坡整平、②铺设

5000g/m2GCL（渗透系数不大于 5×10-11m/s）、③铺设 HDPE 膜(1.5mm)层、

④铺设 600g/m2 土工布⑤铺设 1200g/m2 三维复合排水网。 

建立场区地下水环境监控体系，包括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制度和环境

管理体系，制定监测计划，以便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采取预防措施。 

本项目设置三口地下水质监控井，一口沿地下水流向设在贮存场上游，

作为对照井；第二口沿地下水流向设在贮存场下游，作为污染监视监测井；

第三口设在最可能出现扩散影响的贮存场周边，作为污染扩散监测井。 

3、废气治理设施 

在分层贮存的过程中，每天作业完毕后进行压实，有效减少扬尘的污

染。文明作业，遇到大风天气，减少作业面积或停止固废卸车、摊铺和开

挖取土；固废运输车辆应该每天冲洗，加盖苫布。在贮存场外建设防护林

带进行滞尘吸尘。 

4、噪声防治措施 

各种作业车辆、泵等设备选用同类产品中的低噪车辆及设备；贮存场

各种设备严格管理，文明作业，避免不必要的噪声产生；合理安排工作时

间，不在夜间进行填埋作业；固废运输车辆精心选择运输线路，运输车辆

作业尽量在正常上班时间，避免在人们休息时间作业；同时管理区安装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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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窗。 

5、固废污染防治设施 

管理区员工的生活垃圾，集中收集后定期送往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填

埋处置。在贮存场外侧周围设置一圈高度为 2.0m 的固定铁丝网围栏。 

6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

场区设置截洪沟，确保未被污染的降水直接导出场外，减少暴雨对渗

滤液调节池的冲击；截洪沟经常疏通，防止堵塞。固废压实严格按规程操

作，日常运行时，特别是在雨季时，留出渗滤液收集池的剩余容积以调节

强降雨的渗滤液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监测结果 

本次验收分别于 2021 年 3 月进行了厂界无组织废气、厂界噪声监测、

地下水水质监测，验收监测期间，生产运行正常。 

地下水监测结果 

项目地区地下水流向为北向南，在库区地下水上游参照井设 1 个监测

点，库区地下水侧向污染扩散井设 1 个监测点，库区地下水下游污染监控

井设 1 个参照点。根据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地下水检测

报告》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：各项水质监测因子均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中的Ⅲ类标准限值。 

废气监测结果 

根据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—玉

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》，2021

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6 日项目区边界 TSP 的监测结果表明：TSP 最高浓度为

0.429mg/m3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颗粒物

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。 

噪声监测结果 

根据甘肃华之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玉门市环境综合整治—玉

门市东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》，厂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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